靜宜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小專（113）字第001號
查 蔡○○ 係中華民國捌拾伍年拾壹月拾玖日生，已取得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，並取得相當於CEFR語言參考架構B2級以上英語檢定證明，經本校認定修滿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，成績合格，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，發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。
    此    證
（修習專門科目及學分表列如後）
校長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13  年  8 月  1  日
	專門課程學分表
教育部核定文號：113年4月17日臺教師(二)字第1130038848號函修訂同意備查

	科目名稱
	學年度
	學期
	學分
	成績
	備註

	英語文能力
	中級英語會話(一)
	109
	一
	
	
	

	
	中級英語會話(二)
	109
	二
	
	
	

	語言學
	語音及音韻(學)研究
	109
	二
	
	
	

	
	英語語言學概論(一)
	110
	一
	
	
	

	
	英語語言學概論(二)
	110
	一
	
	
	

	文學
	英語兒童文學
	110
	二
	
	
	

	
	美國文學(一)
	110
	二
	
	
	

	
	美國文學(二)
	110
	二
	
	
	

	
	英國文學(四)：維多利亞至二十世紀初期
	110
	二
	
	
	

	
	英國文學(三)：新古典至浪漫時期
	111
	一
	
	
	

	英語教學
	第二語言習得研究
	111
	一
	
	
	

	
	英語教學理論與實務
	110
	二
	
	
	

	
	英語教學實務研究
	110
	二
	
	
	

	
	英語聽講教學
	110
	二
	
	
	

	
	英語發音教學與研究
	110
	二
	
	
	

	
	英語兒童文學教學
	109
	一
	
	
	

	
	電腦輔助語言教學
	110
	一
	
	
	

	
	英語教學實習
	109
	二
	
	
	

	
	英語教材教法與評量研究
	109
	二
	
	
	

	總計
	44學分（含英語文能力4學分、語言學7學分、文學10學分、英語教學23學分）

	審查學系承辦人
	審查學系單位主管

	
	

	說明：
1. 依本校「培育國民小學各學科（領域、群科）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實施要點」辦理認定。
2.「科目名稱」欄位，載明申請人實際修習之科目；申請人實際修習科目與本校核定課程科目名稱不同時，於「備註」欄位說明。

3. 該生已修畢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之「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」科目2學分。


